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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因不動產之物權涉訟者，專屬何法院管轄？

被告住所地之法院 被告居所地之法院

物權契約履行地之法院 不動產所在地之法院

2 關於當事人能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權利能力者，有當事人能力

政府機關有當事人能力

訴訟進行中原告或被告喪失當事人能力者，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有當事人能力

3 關於必要共同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為必要共同訴訟

依法律之規定必須數人一同起訴或數人一同被訴，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謂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必要共同訴訟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或數人所為之行為，其效力及於共同訴訟人全體

必要共同訴訟對造當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其效力及於共同訴訟當事人全體

4 關於選定當事人制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定人對於被選定人之權限不得加以限制

被選定之人得更換或增減之。但非通知他造，不生效力

選定行為不得在訴訟繫屬後為之

在判決書當事人欄仍應列選定人之姓名及住址

5 關於訴訟救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人不得聲請訴訟救助

聲請訴訟救助，不限於第一審法院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力，不及於訴訟費用之擔保

准予訴訟救助之效力，不及於假扣押、假處分、上訴及抗告

6 下列何者屬於訴訟當然停止之事由？

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

當事人因天災、戰事或其他不可避之事故與法院交通隔絕者

當事人無訴訟能力，而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者

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

7 依據實務見解，關於民事訴訟之類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分割共有物之訴為形成之訴

原告主張已撤銷其與被告訂立之買賣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價金為形成之訴

確認本票債權不存在之訴為確認之訴

依民法第 74 條聲請法院撤銷法律行為之訴為形成之訴

8 關於終止訴訟委任之要件及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委任之終止，非通知他造，不生效力

訴訟委任終止之通知，應以書狀或言詞提出於法院

由訴訟代理人終止委任者，自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之日起 10 日內，仍應為防衛本人權利所必要之行為

訴訟委任終止之通知，應由法院送達或告知於他造

9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應如何處理？

法院應依職權廢棄原判決 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

當事人應提起上訴 當事人應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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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事訴訟法有關裁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宣示判決，不問當事人是否在場，均有效力

裁判，除依本法應用裁定者外，以判決行之

法官非參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仍得參與判決

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公告之

11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起訴時，下列何者非屬於起訴狀內應表明之事項？

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聲請訴訟救助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12 依民事訴訟法有關支付命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支付命令必須向債務人財產所在地法院聲請

支付命令不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得聲請法院准予公示送達

債務人收受命令後，應於 30 日內聲明異議，否則支付命令將因而確定

債務人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以債權人支付命令之聲請，視為起訴

13 關於訴之撤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於終局判決後即不得撤回起訴

原告撤回起訴時皆應得被告之同意

本訴撤回後，反訴之撤回，不須得原告之同意

於本案經言詞辯論終結後將訴撤回者，不得復提起同一之訴

14 關於證據調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鑑定人得拘提 處證人罰鍰之裁定，得為抗告

當事人不得為證據方法 以十歲之人為證人者，得令其具結

15 關於訴訟上和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當事人未聲明事項為訴訟上和解時，該事項之和解成立有既判力

訴訟上和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

訴訟上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得請求法院繼續審判

第三人經法院許可，得參與訴訟上和解

16 關於第二審上訴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或變更，若不甚礙他造當事人防禦及訴訟終結時，不須他造同意

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之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仍得於第二審提出

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不生效力

原判決之理由確實不當，縱因其他理由認為判決正當者，仍應以上訴為有理由

17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不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

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力

被告於訴訟中提出抵銷之抗辯，惟該訴訟因原告之訴不合法經法院駁回，被告抵銷之抗辯仍生既判力

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

18 依據實務見解，下列民事訴訟中，何種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當事人不適格

法院無管轄權又不能移送

不具備民事訴訟法第 53 條要件之共同訴訟

不具備權利保護必要要件

19 關於第三審程序，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三審為法律審，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第三審為法律審，第三審法院不得調查任何事實

當事人在第三審不許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第三審原則上應行言詞辯論

20 有關小額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額訴訟程序不適用合意管轄之規定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不得上訴或抗告

當事人不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小額訴訟程序適用於訴訟標的金額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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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抗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不合法而駁回者，得再為抗告

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 10 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但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力

原法院或審判長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送交抗告法院撤銷或變更原裁定

抗告，除別有規定外，應停止原裁定之執行

22 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於當事人無合意之前提下，下列何者不屬於「不問其標的金額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

序」之情形？

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本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因請求利息、紅利、租金、贍養費、退職金或其他定期給付涉訟者

23 關於確定判決之效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就形成之訴所為之確定判決均有形成力

法院就給付之訴所為之確定判決均有執行力

法院所為之確定判決均有既判力

對於訴或上訴，法院以其不合法，所為駁回之裁判，有既判力

24 民事訴訟法關於公示催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得依職權行公示催告程序

公示催告，對於不申報權利人，生失權之效果

公示催告，聲請人得於申報權利之期間已滿後 6 個月內，聲請為除權判決

對於除權判決，得為上訴

25 下列何者為假扣押聲請之管轄法院？

專屬於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專屬於債務履行地之法院

債權人住所地法院 本案管轄法院

26 公訴程序中，當事人是指何人？

檢察官與被告 法官與被告 告訴人與被告 檢察官與法官

27 內亂罪與外患罪，其第一審管轄權是屬於那一級的法院？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合議庭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28 刑事訴訟程序中每一被告最多可以選任幾位辯護人？

一位 二位 三位 四位

29 被告有數辯護人者，文書之送達應如何處理？

送達給其中一位辯護人即可 分別送達給該數位辯護人

逕行登報公示送達即可 無須送達給辯護人

30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原則上應由誰製作詢問筆錄？

詢問人 詢問人以外之人 地檢署書記官 法院書記官

31 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審判筆錄，應該由誰在審判期日加以製作？

錄事 法官 書記官 司法事務官

32 審判筆錄內引用附卷之文書，其文書所記載之事項，效力為何？

與記載之審判筆錄有同一效力 無效

效力未定 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方生效力

33 文書送達於在監獄或看守所之人，應如何送達方生效力？

送達給代收人 囑託監所長官送達

囑託監所警衛送達 囑託監所教誨師送達

34 刑事訴訟法上期間之計算，應依據何種法規？

民事訴訟法 行政法 刑法 民法

35 刑事程序中，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代理人之過失效力為何？

視為本人的過失 不視為本人之過失 視為無過失 效力未定

36 傳喚被告，應用傳票，傳票應該由誰簽名？

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簽名 不分偵查與審判程序，一律由檢察官簽名

不分偵查與審判程序，一律由審判長簽名 不分偵查與審判程序，均由檢察總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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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沒有被告自白，而全案所有調查業已終結，並無發現任何證據之情形下，被告僅一直保持緘默，不願為

任何陳述，法院應為何種判決之諭知？

有罪判決 無罪判決 不受理判決 免訴判決

38 司法警察以通知書合法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犯罪嫌疑人無正當理由不到場者，該如何處理？

逕行拘提 逕行逮捕

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報請當地里長逮捕

39 對於公務員基於職務上應保守秘密之文書或物件，是否可以扣押？

一律不許扣押

不管任何情形一律皆可扣押

須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同意，才可以扣押

須經監督機關或公務員允許才可以扣押，但除有妨礙國家利益者外，不得拒絕

40 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多久以內敘明羈押理由，聲請法

院羈押之？

一星期內 三日內 四十八小時 二十四小時

41 對於檢察官所提出之被告自白，被告當庭卻陳述，該自白係以不正方法所取得。請問，該自白是否出於自

由意志，應由誰負擔舉證責任？

被告自己 檢察官 法官 受害者

42 被告自白自己之犯行，法院該如何處理？

必須根據其自白，逕行諭知有罪判決

不用再行調查其他證據，而按自首規定判決有罪並減輕其刑

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逕由法官自由心證判決有罪或無罪，無須再為其他調查

43 證人當庭所表述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其效力為何？

一律都有證據能力

除以想像經驗為基礎外，不得作為證據

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不得作為證據

須經精神科醫師開立精神正常之證明書，方有證據能力

44 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不服者，得如何救濟？

提出抗告 提起上訴 提起再審 提起訴願

45 傳喚證人到庭作證，應使用何種方式為之？

押票 傳票 拘票 搜索票

46 檢察官僅知道有犯罪事實，卻不知道被告是誰，應該如何處理？

檢察官應繼續偵查並找出犯人

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應終結偵查，立即起訴

檢察官應做成不起訴處分以終結偵查

檢察官應做成緩起訴處分

47 告訴乃論罪已經逾越告訴期間而未經告訴，檢察官發現有犯罪嫌疑，應如何處置？

為緩起訴處分

為不起訴處分

提起公訴

詢問有告訴權人之意見後，再決定是否提起公訴

48 告訴人就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認為聲請有理由而裁定交付審判後，所進行之訴訟

程序的性質為何？

公訴程序 自訴程序 回復為偵查程序 上訴程序

49 告訴乃論罪經告訴人提出告訴後，案件起訴經第一審法院判決被告無罪，告訴人不服，得由誰提出上訴？

監察委員 告訴人以自己是告訴人之名義提出上訴

檢察官 被害人以自己名義提出上訴

50 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經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效力為何？

仍可作為證據 不得作為證據

有證據能力而無證明力 其證據能力及證明力由法官依自由心證加以判斷


